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结算业务合作协议 

 

 

 

 

 

 

 

 
各方已通读本协议全部条款，乙方已应甲方及丙方要求作详细说明，甲方及丙方签署本

合同时对所有内容均无疑问或异议，完全理解本合同条款尤其是带▲▲标记条款的含义

及其法律后果。 

  



 
 

甲方（出金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乙方：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80985471T 

 

丙方（入金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 

 

基于甲方与乙方签订了《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特约商户业务合作协议》，约定了

由乙方为甲方提供支付服务，甲方合作的服务商提供平台系统服务（以下简称为“平台”），

可由平台按甲方要求向乙方发送委托结算指令。现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通过乙

方提供的委托结算功能向丙方分配资金达成协议如下。 

 

一、名词解释 

1. 委托结算功能：是指乙方面向电商、物流、票务代理、保险、旅游、中介、会展等行

业，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支付渠道，为甲方提供的交易资金灵活分配的功能。 

2. 出金方：是指委托乙方将收款资金按协议约定规则清算至指定账户的交易主体，本协

议中的出金方为甲方。 

3. 入金方：是指按协议约定规则接收委托结算清算资金的交易主体，本协议中的入金方

为丙方。 

4. 固定比例：甲方依据与丙方事先约定好的分配规则，通过平台设置的向丙方账户进行

资金分配的比例数值。该比例数值依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设置。当甲方通过平台系统

设置了固定比例，且甲方通过平台系统向乙方发送的委托结算指令中无明确的资金分

配信息时，乙方自动依据该固定比例进行资金分配结算。当甲方通过平台系统发送的

委托结算指令中有明确的资金分配信息时，乙方则依据指令内容进行资金结算。 

 

二、甲方和丙方的权利与义务 

1. 甲方和丙方承诺双方存在合法合规的合作关系，乙方有权随时向甲方和丙方调取双方

关系证明、合作协议等证明材料，否则乙方有权拒绝提供委托结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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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方和丙方在使用委托结算服务过程中，所提供的资料信息如有更改（包括但不限于

变更、增加、注销等情形时），应提前 5 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并按乙方规定

的程序办理有关手续，否则由此发生的损失和风险由甲方和丙方承担。 

3. 甲方和丙方不得将本协议转让给第三方，也不得利用乙方提供的委托结算服务为其他

单位或个人提供委托结算服务。 

4. 丙方知晓并同意，甲方可能存在本协议所述入金方以外的其他入金方，乙方仅依据收

到的委托结算指令和/或固定比例进行委托结算，对于甲方、丙方与其他入金方之间因

委托结算产生的各种纠纷，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5. ▲▲甲方和丙方知晓并同意，甲方通过平台向乙方提交委托结算指令和设置固定比

例，甲方承诺平台向乙方发送的委托结算指令以及通过平台设置的固定比例均视为甲

方真实意愿。乙方仅需准确执行收到的指令，因指令信息错误、乙方未收到指令、平

台擅自发起指令、平台擅自设立固定比例、平台篡改指令、平台篡改固定比例等平台

原因产生的一切纠纷均与乙方无关，由甲丙方自行解决并承担责任。 

6. 甲方与丙方在使用乙方服务过程时，应严格遵循国家税收相关法律规定，履行纳税申

报、缴纳税款、代扣代缴等法定义务。甲方或丙方逃避纳税义务产生的法律责任由责

任方承担，与乙方无关。乙方不对纳税方式、税种、税率等任何应由甲方或丙方承担

的纳税义务进行审查，且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因甲方或丙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

纳税义务给乙方带来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责任方予以赔偿。 

 

三、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 ▲▲乙方仅对准确、及时地执行委托结算指令承担义务，对于甲方与丙方之间因委托

结算金额、委托结算时间、委托结算周期、委托结算业务用途等产生的纠纷不承担任

何责任。 

2. ▲▲乙方在提供委托结算服务时，对是否向甲方提供委托结算服务具有最终审批权，

并有权在业务进程中调整审批判定结果而无须提前告知。 

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立即单方中止/终止本协议，并不承担违约责任： 

①甲方、丙方将委托结算服务用于本协议约定业务之外的其他业务； 

②甲方、丙方利用委托结算服务进行洗钱等违法违规业务； 

③因甲方、丙方原因致使乙方可能或已经遭受名誉或经济等损失的。 

 



 
 

四、委托结算规则 

▲▲甲方及丙方确认，甲方通过委托结算功能每笔分配至丙方的资金最高为该笔交易金额

的            %，具体分配比例以指令内容和/或固定比例为准，且指令中的分配比例与

固定比例均不得高于该最高值。乙方有权拒绝执行超出此比例的委托结算指令，并不承担

相应责任。 

 

五、其他 

1、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加盖公章（丙方为自然人时签名即可）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协议签署页】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丙方：（盖章/签字）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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